
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和宝贵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按照中组部、市委有关要求，我市自2005年起，对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以下简称老党员）给予生活补助。
（2） 项目绩效目标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设定为补贴人数。要求每名符合条件的老党员都应补贴到位。
2.产出指标—质量指标，设定为补贴发放合规率，确保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补贴发放合规。
3.产出指标—时效指标，设定为1-7月补贴发放及时率、8-12月补贴发放及时率，包括1-7月统发、8月调标后统发，要求资金及时发放到位。
4.产出指标—成本指标，设定为补贴发放到位率，确保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全覆盖。
5.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设定为持续保障关心关爱老党员工作、持续保障老党员晚年幸福生活、有效增强党组织凝聚力。落实中央、市委有关要求，让老党员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bookmark: _GoBack]6.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设定为受补贴老党员满意度、各级党组织满意度。受补贴老党员通过发放补贴，为保障老党员晚年幸福生活发挥作用。
二、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依据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关心关爱建国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工作的通知》，提高了老党员补贴标准，并要求每年10月参照上一年度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比率，确定年度老党员生活补贴增长幅度的要求，对2024年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项目予以自评，按照老党员人数和2023年市委组织部、市民政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印发《关于调整全市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标准的通知》标准，对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逐一评价。2024年市级补贴资金与市管党费按照3:1的比例，区、系统应按照不低于1:1的比例，配套发放补贴资金，同时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财政部有关文件精神，年度调整了全市老党员市级生活补贴标准。全年使用市级财政预算490万元用于发放老党员补贴。
3、 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4年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项目绩效评价综合得分98分，评价等次“优”。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评价指标中，年度资金总额执行率100%，得分10分；产出指标满分，50分；社会效益指标得分28分，扣减2分；满意度指标得分10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农村老党员和未享受离退休待遇的城镇老党员生活补贴项目绩效指标均圆满完成。老党员补贴为保障老党员晚年幸福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党组织在元旦春节、七一期间，广泛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按规定及时将生活补贴发放到老党员手中，让老党员切身感受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极大增强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我们将按照中央、市委有关要求，继续做好对老党员的关心关爱工作，参照上一年度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比率提高老党员生活补贴，切实解决老党员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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